附件3



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地核查标准



第一条 为规范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实地核查工作，确 保零售许可实地核查工作标准统一，保障零售许可公平公正、依 法规范，按照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及实施细则等规定， 结合全省实际，制定本标准。
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省行政区域内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办理的实地核查工作。
第三条 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地核查指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申请事项办理过程中开展现场实地核查。
第四条 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地核查人员应具备行政执法 资格，熟悉烟草专卖行政许可相关政策和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 理布局规划规定条件，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。
第五条  实地核查人员应提前做好实地核查前的准备工作， 制订好核查计划，提前告知申请人实地核查时间与要求，科学安 排核查线路，提高核查效率。
第六条  实地核查重点是到现场核实申请材料记载的内容 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， 申请办证的经营场所是否符合办证条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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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是对经营场所周围的零售户布局情况进行实地丈量，对经营 场所是否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进行复核确认，对经营场 所的实际经营面积和区域进行核实确认，对经营场所的零售业态 以及经营场所是否具备不安全因素或是否在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周 围而不适合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等情况进行记录。
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地核查，具体要准确核实记录如下信 息：城乡地区类别、经营业态、经营面积、商圈类型、品牌连锁 等信息，核查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请人其经营场所是否为固定 场所、是否与住所相独立、是否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、 是否位于中小学、幼儿园规定距离范围内、是否符合当地卷烟零 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的间距限制、最小单元格总量限制、医院、政 府限制性区域等规定条件。
第七条 核查人员实施实地核查应携带行政执法记录仪、摄  录设备、测量距离工具、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实地核查记录表》 等执法工具，文书和办公用具。
第八条  烟草专卖局应当指派 2 名或以上具备烟草专卖行 政执法资格的专卖管理人员开展实地核查工作，规范出示执法检 查证件，向申请人表明身份，说明意图后开始实施实地核查工作。
第九条  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地核查过程中，实地核查人 员应严格按照烟草专卖行政许可相关政策和当地烟草制品零售

2



点合理布局规划规定，依法依规核查申请事项是否符合许可规定 条件，并出具明确具体核查意见。对通过实地核查发现不符合规 定条件的申请，应依据法律法规政策及布局规划规定，向申请人 明确告知不符合规定的具体情形，并履行实地核查文书的填写和 申请人的签字确认工作。
第十条 合理界定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。
固定的含义是不变动或不移动的，因此流动摊点（车、棚）、 流动车辆、临时建筑物、报刊亭等均不符合固定这一条件。
经营场所是指申请人从事烟草专卖零售业务活动的处所，与 住所相独立的认定应当因地制宜，采取申请人承诺，现场核实确 认等方式进行。以下两种情况应认定为经营场所：一是该场所仅 为经营人员看门时居住，主要用途是用作经营，在经营时间应当 认定属于与住所相独立的经营场所；二是住所与经营场所连接， 在农村表现为前店后家，并且店家之间有门相连，在城镇表现为 一楼经营二楼住宿生活。此种“前店后家”、“下店上家”的现象 应认定为与住所相独立的经营场所。但必须在实地核查和测量营 业面积时详细标明具体位置和面积，配备图示，申请人自愿签字 确认。
第十一条  经营场所面积的测量应当在经营场所经申请人 和实地核查人员双方核实签字确认的基础上进行，包含该场所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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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相互直接联通的所有平面面积，不包含与该场所相分离空间的 面积。
第十二条  零售点间距测量应当遵循最短地面可行走距离 原则。“测量距离” 以有无固定障碍物为唯一绕行条件，参照点 与申请点之间最短测量距离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为人行路段的 最短测量距离，第二部分为机动及非机动车道路段的最短测量距 离。
第十三条 间隔距离的测量参照点是指申请点周边已经依   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烟草制品零售点。“间隔距离”是 指拟申请零售点与参照点（其周边最近零售点或周边中小学校、 幼儿园进出通道 口）两者门中心之间的可通行最短测量距离。
第十四条 实地核查中，间隔距离按以下要求进行测量：
（一）进出经营场所通道只有一个的, 应测量两个店门中心 点的两点之间的实际通行最短距离。如图：

[image: ]

（二） 申请点或参照点有后门可以通行的,要同时测量前后 门门道中心点的距离，并取最短的距离为间距。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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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image: ]
（三）申请点经营场所同侧有多扇店门的，应测量多扇门中 距离参照点最近的门道中心点。如图：
[image: ]

第十五条  实地核查中，测量线路的确定标准：
（一） 申请点与参照点同侧，测量直线距离，如图：


[image: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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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请点与参照点异侧，分段测量直线距离。道路有禁 止穿越的交通标志（如双实线、单实线等）的，按照通过允许通 行的交通标志或设施（如人行道、人行天桥等）的最近通行距离 测量，如图：
[image: ]
[image: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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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越过隔离物或法定隔离标识的，分为以下情形：

[image: ]

[image: ]

（四）处于 S 形道路（或其他特殊道路情况），应沿正常行 走路线进行测量，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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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综合性市场或集贸市场的零售点测量方法，如图：

[image: ]

（六）申请点前后半间非申请人独有，且有多个出入 口，布 局范围内没有零售点的，可通过勘验画图，申请人确认的方式予 以认定，他人住所、经营场所的门道不作为测量起始点。布局范 围内有零售点的需隔断。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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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商场、超市内等以租赁柜台区域为申请点经营场所的， 以其柜台出入 口中心点为测量点。如图：
[image: ]
第十六条 测量结果接近临界点的申请点，需经三次测量， 以三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予以记录，并且以视频证据留 存相应证据。
第十七条  实地核查任务完成后，应规范制作《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核查记录表》，提出核查意见。核查意见应具体、详细， 能真实、客观地反映核查情况。核查记录中应提供现场照片、地 理位置图绘等记录。核查记录由核查人员与申请人签字确认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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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拒绝签字的，由实地核查人员注明情况，两名以上核查人员 签字确认。
第十八条 本标准由山西省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九条 本标准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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